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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府办〔2017〕43号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行规范性文件

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印发制度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、潮

州新区管委会：

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市政府及部门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、统

一编号、统一印发制度（以下简称“三统一制度”），根据《法治

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15-2020 年）》《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

纲要（2016-2020 年）》的要求和《广东省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关于实行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印发制度的通

知》（粤府法治办〔2016〕16 号）的规定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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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制定机关应当将规范性文件与其他非规范性文件的一

般行政公文相区别，另行统一登记、统一编号。制定机关对规范

性文件统一编号，按照《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》的规定，

选择特定的文种和发文字号为规范性文件统一编号。

二、规范性文件分为政府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范性文件。各

级人民政府（含政府办公室）以自己的名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为

政府规范性文件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以及法

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（以下简称部门）

以自己的名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为部门规范性文件。

三、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、统一编号的基本要求

（一）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正式印发前，由市政府办公室进行

统一登记，并按照《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》的规定，为市

政府规范性文件统一编号。编号格式为：潮府规〔20××〕×号。

（二）市级部门规范性文件应当报送市法制局进行合法性审

查后再行发布。通过合法性审查后，由制定部门按照《党政机关

公文处理工作条例》的规定，统一登记、统一编号；其中，部门

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，由主办部门负责统一登记、统一编号。

编号格式为：潮×规〔20××〕×号。

（三）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可参照上述方式对本级

规范性文件进行统一登记和统一编号，也可以由政府（管委会）

或者政府（管委会）指定的机构对政府规范性文件和政府各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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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统一登记和统一编号。

四、制定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规范性文件统一印发和发布制

度。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应当在文件印发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由

市政府办公室在市政府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发布，并由市法制局在

《潮州市人民政府公报》上发布。

市级部门规范性文件制定部门应当在文件印发之日起5个工

作日内，在市政府门户网站部门子网页（或部门自建网站）上向

社会发布，同时将文件纸质文本（一式二份）和电子文本报送市

法制局在《潮州市人民政府公报》上统一发布。

《潮州市人民政府公报》上刊登的规范性文件文本为标准文

本。未经统一登记、统一编号的规范性文件不得发布。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的统一发

布工作，由其根据各自实际自行确定。

五、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参照本通知要求，完善规范性文件

“三统一制度。”

六、本制度自2018 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年 12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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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12月 4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